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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迎 7 年以来首次大修

七年之变，让保护孩子的法律“长出牙齿”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留守儿童、乞讨儿童、校车事故、校园欺凌、网络成瘾……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及针对未
成年人的犯罪等事件屡成热点，《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成为被热议的法律。

熟悉法律的朋友都知道，自 1991 年 9 月 4 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通过以来，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经历过三
次修订。而如今，随着社会转型及电子网络的普及，未成年人保护
遇到的新问题层出叠现。

为了更大力度地保护未成年人，今年 10 月 21 日至 26 日，在北京
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将审议“关于提请审议未成
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的议
案——这也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自 2012 年 10 月 26 日公布后，7 年
以来的首次大修。

相比原有的法律，本次大修有怎样的意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特别邀请权威人士对此进行解析。

近年来，“涉未成年性侵案件”成为社会

各界关注的焦点。针对此类案件发现机制薄

弱的问题，此轮修法将未成年人受侵害的强

制报告制度纳入，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网。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湖南

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蒋海松副教授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多是

宣示了保护的导向，但责任主体不够明确，

操作性有限，相比《刑法》等法律，震慑力较低，

甚至被称为“没有牙齿的法律”。

湖南省妇联妇女儿童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万薇也认为，原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条

款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低，导致法院在审理

相关案件时适用的法条极少。而此次大修在

现行法律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内容，其中的重

要一项，就是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的强制

报告制度。

“所有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机构和个

人，都有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侵害、在其受到

侵害时，及时制止侵害并报告的权利和义务，

这种机制被称为强制报告制度。”万薇表示。

蒋海松认为，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

特别是涉性犯罪，大都隐蔽性较强、取证困难，

建立起强制报告制度很有必要。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建立起未成年人强制

报告制度。比如，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该

省多部门出台了《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工作办法》，建立起全国

首个省级层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制报告制度。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和常德市也曾于 2016 年

出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强制报告制度。

在万薇看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看护人，

警察、律师，医护人员、老师，卫生、民政

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村（居）委会、儿童救

助福利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都应该成

为强制报告的主体责任人，“此前我曾代理过

一件女童被伤害案，就是为女童诊治的医护

人员发现了疑点，最终公安部门查清，女童

确实遭受了暴力伤害，才将罪犯绳之以法”。

万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多年来，针对未成年人的性

侵犯罪案件一直居高不下，其中，

不少性侵者利用其所从事的职业

易与未成年人接触的便利作案，

“性侵者从业限制制度可以有效

限制、剥夺有性侵犯罪前科者从

事相关职业的机会，甚至可以从

一开始就将他们直接拒之于某些

职业的大门之外，从职业源头减

少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犯罪的威胁

和隐患”。

上海市曾出台《关于建立涉

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

度的意见》，这是全国省级层面

首个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

制制度。之后，深圳、江苏、广

州等地都先后探索试行建立了性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库。

“《刑法》中本身就有从业禁

止制度规定，期限为三年至五

年。”蒋海松说，对于其他行业

领域的职业犯罪而言，三到五年

的禁业期可以成为一个悔改

期或安全期。“但性侵犯罪

的再犯率极高，三到五年

的禁业期不足以让

性侵者痛改前非。

所以《未成年人保

护法》构建从业限

制制度，能弥补《刑

法》从业禁止制度的不

足，给未成年人划出一个

职业保护圈”。

此次修法，在家庭保护、学校

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基

础上，增加了网络保护和政府保

护两章。

《2018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

未成年网民规模为 1.69 亿，未成

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 93.7%。与

之相对应的是，网络侵害时刻威

胁 着 孩 子 们 的 上 网 安 全。15.6%

的未成年人表示曾遭遇网络暴力。

而大多未成年人缺乏全面的自我

保护意识，遇到网络威胁不知道

如何处置。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19 年发布的《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创新发展白皮书》从近 10 年审

理的 4175 个案件中分析发现，其

中近七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近

六成的未成年人被害刑事案件中，

都存在未成年人不正常接触网络

不良信息的问题。

针对这一现象，北京青少年法

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从 2018 年 3 月

启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

“我们在专家建议稿中专门写

了‘网络保护’一章，建议在传

统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

保护、司法保护篇章基础上，增

加 政 府 保 护 和 网 络 保 护 专 章。”

该 中 心 主 任 佟 丽

华 表 示， 立 法 政

策 建 议 主 要 集 中

在 四 个 方 面， 包

括加大对发布、传播

不 良 信 息 行 为 的 处

罚 力 度； 在 刑 法 中

规 定 对 持 有 儿 童 色

情 信 息 行 为 的 处 罚； 对

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的

资料采取阻断传输、删除等

措施以及对实施网络欺凌的

行为进行处罚。

“把保护未成年人权利同时视为政府

的责任和义务，是现代国家的法律惯例。”

万薇介绍，以往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

此虽有原则性表述，但没有明确“政府保

护”的法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

调机制的建立，能够细化相关部门的职责，

加强政府保护力度”。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发现，针对公众

较为关注的校园欺凌现象，此次《未成年

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也增加了许多具

体措施。比如，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

欺凌防控制度；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

当及时制止和处理，并通知被欺凌和实

施欺凌行为的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监护

人；学校应当配合有关部门根据欺凌行为

性质和严重程度，依法对实施欺凌行为

的未成年学生予以教育、矫治或者处罚等。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表现出低龄化

趋势，呈现组织化、成人化和暴力化倾向。

有不少公众呼吁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从原

来的 14 周岁下降到 13 周岁或 12 周岁甚至

更低，网络上甚至有质疑《未成年人保护法》

成了“未成年人渣保护法”的声音。

针对这一情况，万薇认为，从儿童利

益最大化的视角考量，即使少年有违法

甚至犯罪，也不构成剥夺少年享受利益、

受国家保护和教育权利的足够理由，对儿

童的教育和保护也必须优先于惩罚。未

成年人犯罪不能由其负全部的责任，如果

仅仅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办法来扩

大打击面、制裁未成年人，则有转嫁责任

之嫌。因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并不

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完善少年司法制

度，针对这类未成年人，国外有警告令、

养育令、抓逃学令、宵禁令、服务令等。

一旦孩子出现危害行为，就有相关的机构

启动背景调查、制定保护计划、或予以警

告等专门用于少年的保护或处罚的法令。

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单一的收容教

育。”蒋海松表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确定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的原

则是：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适应未

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与保

护相结合，“只有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基本权利，才能‘少年强中国强’，

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网络保护
修订内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

供者应当避免提供可能诱导未成年

人沉迷的内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

供者应当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

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关键词：政府保护
修订内容：“明确各级政府应当设立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由同

级相关职能部门承担，增加各级政府开

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的规定……”

关键词：强制报告 关键词：行业准入
修订内容：“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侵，应

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修订内容：“招聘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人员时，用

人单位应当在公安机关查询应

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暴

力伤害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违

法犯罪记录；查询发现其具有

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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